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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号公司政策

公司人员的证券交易

Copies of all Corporate Policies 
may be found on 

www.stryker.com/corporatepolicies



目的：

概述关于公司人员从事证券交易的公司政策。

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 Stryker Corporation 所有员工和董事。

详述：

1. 保密信息和专有信息。Stryker 的员工和董事有权

接触的公司信息中，有一部分属于高度机密，对 

Stryker 和 Stryker 的商业伙伴而言价值可观。持

有保密信息的员工和董事负有特殊的保密义务，

在此类信息公开之前，有责任防止其外漏。这方

面，我们也有法律义务。任何人从与公司有关的

未公开信息中获利的行为，不仅违法，也违反 

Stryker 的政策。

2. 禁止就重要的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如果员工或

董事掌握了与 Stryker 有关的重要的非公开信

息，则根据公司政策的规定，该员工或董事或与

其 有业 务 关 系 或 家庭 关 系 的任 何 人 不 得 买卖 

Stryker 普通股股份，亦不得从事任何其它行为对

该信息加以利用，或将该信息传给其他人。本政

策同样适用于在受雇期间获得的关于 Stryker 的

客户、供应商和其他与 Stryker 有业务来往的公

司的信息以及该等公司证券买卖的信息。

就一信息而言，如果一个理性投资者在买卖证券的

决策中认为该信息重要，则该信息为重要信息。正

面信息和负面信息均可构成重要信息。一般情况下

被视为重要的信息包括：新签署的重大合同或现有

合同的终止、潜在的收购、合并、预期收益的变

动、股息支付的增加或减少、引进重要的新产品种

类、重大技术突破、重大诉讼的开始及和解以及管

理层重要人员的人事变动。任何人在持有非公开信

息时，不应从事证券交易，亦不应将该信息告知其

他可能进行证券交易之人，不要错误估计监管者和

其他人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因为他们可以借助事

后的认识对你的交易做出判断。

信息在有效公布并为投资公众普遍获知前，处于非

公开状态。为了确保 Stryker 的股东和投资公众有

时间接收信息，并基于该信息做出投资决策，在信

息公布之后的两个交易日内，您不应从事交易行

为。敬告受《内幕交易指引》制约的高级职员、董

事和某些其他指定员工（在《指引》中统称为“相关

人士”），其它限制亦可能适用。

作为一项简单实用的原则，您应审慎对待公司的所

有信息，只与有权利了解或有必要了解保密信息的

人进行有关保密信息的讨论，在您所持有的内部信

息公开之前，您不应从事证券交易。

本政策中对证券交易的限制，不适用于按照符合 

1934 年证券交易法案第 10b5-1 项规则要求的书面

计划进行 Stryker 普通股票的销售，但前提是该计

划是在卖方还没有持有重要的非公开信息时制定

的，并且符合公司规定的某些最低要求。您可以从

经纪人和公司秘书处获得关于 10b5-1 规则交易

计划的更多信息。

3. 政策遵守。Stryker Corporation 希望本政策不仅

从字面上而且从所体现的精神上也能得到完全遵

守。非法内部交易和非法泄露保密信息的后果非

常严重，包括 (1)所涉及的个人和公司均将受到

民事处罚并承担责任，(2) 刑事起诉，如果被认

定有罪，将会面临徒刑以及被并处罚金，(3) 公

司采取的包括开除在内的惩罚措施。

如果您对特定交易存有任何问题，或您对自己在

本 政 策 声 明 下 的 责 任 有 任 何 疑 问 ， 请 联 系 

Stryker 的首席财务官或法律总顾问。但是，您

仍负有遵守政策的最终责任。


